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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

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

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5号），为规范全国婴

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是国家卫生健康委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授予在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中成效明显、群

众满意，能够发挥示范引领、带动辐射作用的城市的荣誉称号。

第三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创建活动的总体协调，会同国

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管理办法，组织公示和命名。省级卫生健康委、

发展改革委组织本辖区创建活动，制订工作方案，细化评估内容，

负责评审推荐。

第四条 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坚持公开

公正、好中选优的原则，按照城市主动申报、省级评审推荐、国

家审核命名的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城市主动申报。有意愿的城市人民政府向省级卫生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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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委、发展改革委提交申报报告。

（二）省级评审推荐。省级卫生健康委会同发展改革委对申

请城市进行评审，确定候选名单，公示后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（三）国家审核命名。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

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。审核结果通过国家

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公示 10个工作日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通过审核公示的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

予以命名并发文通报。

（四）动态管理。对于已命名示范城市，国家卫生健康委会

同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组织开展复查，符合条件的继续保留命

名。

第五条 已命名示范城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国家卫生

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撤销命名：

（一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；

（二）措施不力，工作退步，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；

（三）托育机构、婴幼儿家庭对政策环境和服务管理满意度

不高的。

第六条 已命名的示范城市按照以下程序退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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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的，由省级卫生健康委、发展改

革委调查核实，并将核实情况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。

（二）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决定撤销命名，

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被撤销示范城市称号的，取消下一期参加评选资格。

第七条 省级卫生健康委、发展改革委每年向国家卫生健康

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创建活动以及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

城市工作情况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

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